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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车意外落水了，你们快来……”2024年9月的
一天凌晨，庆元县某保险公司的接线员接到一通急促的
报险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子语气急切。在问清楚事发地
点后，保险公司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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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意外落水

给保险公司打来电

话的男子自称王亮 （王

亮为化名），事发地点

是村道旁的一条河道。

到达现场后，工作人员

看到，一辆路虎汽车已

经“浸泡”在河水中。

待车辆被打捞上岸后，

工作人员向王亮问询事

发经过。王亮称，自己

开车来到河边，准备钓

鱼，在寻找合适钓台的

过程中，因天色黑暗看

不清路况，不慎将车子

开到了河里，自己侥幸

从车窗逃生。因事故车

辆有保险，王亮便要求

保险公司按照流程进行

理赔。

“事故发生时已是凌晨，事故车辆的四个车窗均大开着，

且车内没有放置任何随身物品……”工作人员对事故地点及事

故车辆进行仔细检查后，发现这起意外落水“事故”存在诸多疑

点。随即，工作人员又对车辆相关信息进行了查询。经查，该车

的车辆保险即将到期。通过对王亮进一步询问，工作人员还了解

到，事故车辆平时都是王亮妻子在开，主要用于接送孩子上下

学。事故发生前一天，学校即将开学，王亮让妻子换开刚买的新

车，说新车价格更高，接送孩子更有面子。于是，夫妻二人交换

了车辆，这辆路虎汽车才由王亮来开，不承想，第二天便发生了

事故……

种种迹象，让保险公司对该起事故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工作

人员随即报警。

监控还原真相

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对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面对公安机关

的讯问，王亮坚称该起事故系意外导致。为了查清事故真相，办案

民警对事故发生地周边的监控进行了详细排查。并在其中的一个监

控录像中发现了关键证据，该监控恰好拍下了该起事故发生的经

过。

监控录像显示，在凌晨的夜幕中，王亮独自驾驶事故车辆来到

事发地点。在仔细确认周围环境后，王亮不断调整车身位置。当有

车辆路过时，他会立马熄灭车灯，显然不想引起路过车辆注意。就

这样，大概十几分钟后，确定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他才毫不

犹豫地倒车开进了河中……

在证据面前，王亮终于承认事故是自己伪造的，他想通过意外

事故骗保。原来，王亮此前想将手上的路虎汽车卖出，可近两年车

价跌幅较大，卖出亏损较多，恰在其发愁时，保险公司又打来续保

电话，为缓解经济压力，他索性动起了歪心思，本以为村道旁的河

道可以躲过监控，便想通过制造车辆意外落水的“事故”来骗取保

险理赔。

构成保险诈骗罪

“我是一时糊涂才干出这种事情来，事后，我也挺后怕的……”

经公安机关测量，事发河段水深3米多，事故发生时正值凌晨，周围

鲜有车辆和行人经过，王亮的行为稍有不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庆元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王亮为骗取保险金，故意制造

保险事故，虽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但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

骗罪，只是犯罪未遂，遂以保险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近日，经庆元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亮因犯保险诈骗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年逾六旬的老人竟领高工资

2024年6月的一天，扬州市某国有餐饮公司会计余某在整理公司

财务凭证时发现，一个下属门店的两名员工工资很高，同一门店其他

同类岗位的员工工资普遍都在4000元左右，而这两人的工资却高达

9000元，更令人奇怪的是两人均已65岁。按照正常情况，如果是退休

返聘人员，发放的工资额度每人每月不会超过3500元。

余某觉得其中一个叫孙某的名字有些眼熟。经回忆，她想起

2022年时，有一次人事部门因填错了工资表，导致将应该发放给公司

员工孙某的工资发放给了下属门店同名同姓的员工孙某，当时公司人

事总监吕某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她，提议由其负责处理此事，没过几

天，吕某表示，钱已经追回并已返还给公司员工孙某。当时，余某虽然

觉得吕某在处理此事上如此积极主动有些奇怪，但也没太在意。

结合此次发现的工资薪金异常情况，余某怀疑其中可能有问题，

于是通过税务系统查阅了吕某申报的个税扣除项目中赡养老人的信

息，发现吕某父母的姓名竟与工资表上两位员工的姓名完全一致。经

过梳理发现，两人自从2015年12月开始，就已经先后在公司领取工

资。

余某感到事情可能不简单，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公司领导。

2024年6月21日，吕某在公司领导找其谈话核实时，当场承认了其在

工资表中虚列员工冒领工资的事实。由此，其长达8年的贪污事实浮

出水面。

把父母名字加到工资表中

据了解，该餐饮公司在每月计发员工工资方面，有着一套看上去颇为严格的审核流

程，首先由公司下属各门店店长上报每个月的员工考勤表，再由公司办公室汇总后制作

人员工资明细表，由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后，再反馈给各门店店长确认，最后由公司副总经

理和财务部审核发放。

2014年年底，吕某通过招聘进入该公司担任办公室领班，负责人事专员的工作。在

工作中，吕某发现，负责工资审核的各级负责人一般都不会认真审查工资表中的人员名

字和薪资明细，各个门店在上报员工考勤表时，既不提供打卡记录以及其他在岗材料，也

不提供大部分计时工身份和工资卡卡号，而且门店员工流动频繁，每月工资表上少发或

多发一个人的工资很难被发现。

于是，吕某带着父亲办理了一张接收工资的银行卡，随后选取公司员工最多的一家

门店，将父亲的名字和银行卡卡号编入该门店工资表中。为了能通过上级审核，吕某先

将工资明细的电子表格中有其父亲姓名的一栏隐藏起来，发给办公室主任进行初审，等

初审通过后，吕某再将显示了其父亲姓名的纸质工资表交给办公室主任签字。看到办公

室主任已经签了字，门店店主和其他负责审核的领导一般也就直接签字通过审核。就这

样，在吕某瞒天过海的一番操作之下，2015年12月，吕某顺利以父亲的名义“领取”了第

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

为了从公司套取更多工资，2016年4月，吕某又将母亲孙某的名字加到工资表中，还

将“月薪”调整到3000元。为了防止被发现，吕某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每隔

几个月，就在公司下属的另一家门店的工资表中虚增自己父母的姓名，到2019年，吕某

每月套取的工资已经达到每人每月5000元。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公司效益下滑，吕

某有所收敛，降低了父母的“工资”。2021年3月，因为直属领导相继离职，吕某成为公司

人事部门负责人，这更加为其套取工资提供了便利，其父母“月薪”也攀升至9000元。截

至案发，吕某共套取公款125万余元。

心态失衡让她走入歧途

2014年，初入职场的吕某也曾认真学习公司业务知识，从整理员工档案建立花名

册、编写员工手册及人事工作流程手册，到完成多个店面的人事档案搭建，为公司做了很

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可每当拿到每月2000多元

的工资时，吕某觉得其他很多人并没有自己努力，工资却比自己高很多，便产生了心理落

差。

“我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不能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有所帮助，常常为此伤

心难过。”因此，吕某对外谎称自己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为了维持这一人设，她通过信用

卡、花呗等方式超前消费，购买奢侈品和电子产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凭借自己的努力，吕某的工资这些年稳步上涨。可是贪欲之门一旦打开，便一发不

可收。2024年7月22日，监察机关以吕某涉嫌贪污罪移送至宝应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这几年，我经常被噩梦惊醒，不是梦到公司查账，就是外人追债。我好像一直希望

有人能发现我做的事情，阻止我继续错下去。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端正态度、直面错误，希

望得到公司和组织的原谅。”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吕某悔不当初。

结合全案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吕某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通过虚增他人工

资的方式套取公款并据为己有，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吕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

贪污的犯罪事实，且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以依法减轻处罚。2024年8月9日，宝应县

检察院以吕某涉嫌贪污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吕某全程认罪认罚。法院经审理作出

上述判决。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该院于2024年10月向该国有公司发出检察建议。按照检

察建议，该公司对全体领导和中层干部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全面梳理近年来企业人员进

出以及工资发放情况，对工资编制、发放工资人员进行职务分离，并加强对工资发放的事

后信息核对，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为了骗保，
他开车驶入3米多深的河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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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管莹 刘淼 贾晨

在领导和同事眼里，她是严谨细致、追求上进的人事总
监，而实际上她却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供自己挥霍消费
的国有公司“蛀虫”。2024年11月5日，经江苏省宝应县检
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吕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并处罚金30万元。


